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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稅制黃金之機不容錯過 

 

麥寶龍 

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財政司司長發表下年度財政預算前夕，我們不妨深入地檢視本港稅務和民生問題

最值得聚焦的骨節所在。下文將先扼要闡述當前本港經濟增長與政府的財政狀況，

再探討稅制改革問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月清楚表示，2017 年香港經濟表現強勁，本地生產總值增

長率不低 3.7%，高於過去十年平均的 2.8%，她更預期香港經濟有能力續創高峰。

在政府財政狀況方面，據香港會計師公會估計，本年度財政盈餘有 1760 億元，

財政儲備更高逾 11000 億元，相等於約 28 個月的政府開支。值得一提的是，政

府賣地收入達到 1850 億元，遠高於政府估計的 1010 億元，也較過去五年平均

700 至 800 億元高出逾倍。 

 

毋庸置疑，政府一直致力改善本港經濟的發展和民生事務。不過，在推進經濟發

展時，卻往往失於「兼顧太多」，四大支柱六大產業，難免顧此失彼，不夠集中。

筆者建議，政府宜集中推動一、兩項產業，具體勾勒出其發展策略與方向，再以

具體的稅務政策配合，以點帶動面的方式切實推進。 

 

過度依賴直接稅收 

 

事實上，在本港當前內部經濟環境良好、政府財政儲備雄厚、庫房收入充足等利

好情況下，政府全面檢討當前本港稅制與收入的可持續發展，確實是最佳時機。

從政府收入的結構來看，目前情況是過於依賴直接稅收，缺乏合理份額的間接稅、

沒有資產增值稅，稅收結構並不平衡。去年賣地收入可觀，其實並不值得太高興，

因為政府收入過於依賴非經常性賣地收入和相關補地價收益支持，委實不健康。 

 

對比中國，據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2015 年，增值稅佔總稅收的 32%，而所得

稅佔總稅收的 27%（個人及企業佔比分別為 6%及 21%）。兩者相加達到 59%。當

然還有其他稅收來源，包括消費稅、關稅和其他林林總總的收費等雜項，約佔總

稅收的四成。由此可見，增值稅和所得稅的比重，基本上是「平衡」的，可說是

以「兩條腿走路」。 

 



反觀香港，政府歲收非常依賴直接稅，而且往往靠非經常性的賣地收入支持。「靠

一條腿走路」，令人覺得很不安心。若不及早處理好這紕漏，日後可能要為此付

出很大的糾正代價。因為一旦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問題便十分棘手，基於結構

財赤可以來得很快，但解決問題卻費時，絶非朝夕間可以化解。即使開始著手解

決，但成效也非立竿見影，需要時間才能扭轉局面。 

 

稅務結構基礎脆弱 

 

據立法會秘書處所蒐集的資料， 2016-2017 財政年度全年合計，整體政府收入

為5731 億元，當中利得稅為最大收入來源，佔 24.3%。依次為地價收入 (22.3%)、

印花稅 (10.8%)、薪俸稅 (10.3%)、及一般差餉 (3.7%)。可以說，三大稅收來源，

包括利得稅、賣地收入加上相關印花稅，以及薪俸稅，已佔總收入近七成，而且

非經常性的賣地收入與印花稅，佔政府總稅收逾三成，使稅收結構基礎顯得脆

弱。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把握時機，及時研究改革稅制，包括考慮徵收間接稅和

資產增值稅。在當前本港經濟內部環境穩定、財政儲備雄厚，歲入盈餘充裕，是

優化稅制難得之機。 

 

從財政理論角度看，間接稅的徵收基礎，聚焦消費和生產環節，這些稅種屬於「流

轉稅」（如增值稅、商品及服務稅和消費稅等），是按照應稅商品或勞務流轉額徵

稅，按商品及勞務在各商務環節周轉而產生的增值額為徵稅對象。按一般的理解，

無論是銷售稅或增值稅，稅負最終是要由消費者承擔，難怪政府在 2005 年時提

出徵收銷售稅時，市民立即反對。因為大家擔心，引入銷售稅將勢必增加個人和

家庭開支，加重生活負擔。 

 

流轉稅非洪水猛獸 

 

值得強調一點，「流轉稅」並非洪水猛獸，只要加入適當措施並謹慎地執行，便

可把其「累退」屬性加以紓緩。所謂累退屬性，是指中低收入者的稅務負擔佔其

收入的比例，要比高收入者的為高。因為稅收徵收的對象是銷售額而並非所得，

即與納稅人按收入多寡無關，因而對中低收入者來說，的確產生「累退」的效應。 

 

不過，如今很多國家都徵收流轉稅。在經合組織 160 多個會員國中，有超過 130

多國徵收增值稅或相類似的流轉稅。當然，我們並不是要盲目跟進，而政府有責

任向市民釋疑，闡釋徵收銷售稅或增值稅可以通過實行一些措施，可有效把流轉

稅的累退性質減弱，充其量只輕微影響到市民的生活擔子，卻對香港社會未來可

持續發展有利。譬如，日常必須用品可以免稅，文娛康樂書籍等可以低稅，透過



稅務改革，扭轉稅收結構失衡的紕漏，此其一。 

 

其二，是在整體改革計劃內，全盤進行考慮。譬如在引入間接稅的同時，相應地

下調所得稅。事實上，目前 16.5%的稅率水平，是有下調空間的。從目前全球多

國或地區都降減所得稅，包括美國把企業所得稅稅率從 35%降至 21%，英國和歐

洲多國也計劃把其所得稅稅率進一步下調。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2.5%，

台灣和新加坡的為 17%。可以說，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都競相下調利得稅之際，香

港所標榜「低稅率」優勢，其實已受到極大挑戰。 

 

減利得稅率「一石二鳥」 

 

面對全球「減稅競爭」，香港需要作出應對，下調所得稅稅率可以產生兩個效果，

第一，配合目前全球「減稅競爭」的環境，減稅之後，香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

較，其低稅率競爭優勢可得以保持；第二，可以達致筆者上文所倡議，即當下是

時候考慮引入銷售稅或增值稅。引入這些流轉稅後，受影響個體的損失，可以在

直接稅中得到補償，一失一得，有助減少引入流轉稅的阻力和對個體支出增加所

帶來的壓力。筆者認為，引入增值稅，優化目前稅收結構，不宜延宕。 

 

回頭再看當前香港民生「重中之重」的問題，莫如紓緩有如脫韁之馬的樓價。解

決這個問題，政府需要聚焦作出根本上考慮，在香港，樓房究竟是什麼樣的資產？

是用來投資或是居住用途？當然，有論者認為兩種性質均有。然而，擁有多套住

房的人，所擁有的物業顯然是投資多於住用。因此，香港稅務學會建議，真正首

次置業的人，所購單位售價在 600 萬或以下，應該豁免其印花稅，筆者認為此建

議可取。 

 

壓止樓價決心不足 

 

另一方面，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於 1 月底通過將綠置居計劃恒常化，預計今年底

可繼景泰苑項目後，再推出下一個綠置居項目。究竟綠置居所出售的單位是供住

用還是投資？若然政策的目的是讓置業者有一個愜意的居所，則售價不僅應以買

家的家庭收入和可負擔能力作為定價準則，不宜以市價掛鈎，而且也要果斷地規

定購入後再轉賣，需要有較長的轉賣期。這樣做，可以反映政府對解決市民居住

問題、同時壓止樓價飊升不絶、價格已與市民購買力和收入大幅偏離的決心，並

向市場釋放出價格變化的理性預期。 

 

住宅樓價飊升不絶，租金也不斷攀升，市民居住支出負擔沉重毋須贅言。連帶非

住宅物業租金亦節節上升。據差餉物業估價署 1 月底公布的數據，私人寫字樓租

金所有級別指數，由去年 1 月的 235.1，連續 12 個月攀升至 246.1，升幅半成。



事實上，中小企在租金方面的負擔也相當沉重。從其財務報表可見，以一般零售

企業為例，租金支出佔總營運開支比率可高達 33%，相當可觀。因此，政府在扶

助中小企方面，除了實施兩級稅制外，是否也可以在租金支出、人才培訓等方面

作出一些稅務扣減？這都是筆者期望在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看到的改善項

目。 

 

稅制紕漏不利長遠發展 

 

值得強調的一點，香港人口老年化的趨勢料將繼續深化，未來的醫療和安老方面

的開支，只會有增而無減，政府的長遠財政負擔問題，須及早得到足夠重視。因

此優化當下的稅收結構，糾正收入過於依賴直接稅的紕漏，應當機立斷。 

 

此外，在鞏固和優化目前的稅務結構下，也須與時並進，放眼前方。在今日數位

化時代，由於不少非實體性的數位商品(digital products)可跨國或跨地區營運和銷

售，然而現時特區政府和稅務當局還沒有就對應數位經濟體訂立或修訂相關的稅

法或發岀《執行指引》，「滯後」的稅制，已然令政府少收若干可觀的收入，必須

要認真面對和處理。總的來說，目前具備政府「起動」作出稅務改革的條件，盼

能把握時機，以利香港長遠發展。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